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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鹦鹉被追究刑责
不懈辩护十年变三年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辛本华

一审获刑十年

2018 年 4 月 20 日， 江苏省南

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吴某某非法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徐某等

十余人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被告人吴

某某犯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

金十万元； 徐某等十余人犯非法收

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至拘役六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不等。

案件宣判后， 吴某某家人顿时

感到天塌地陷， 没想到判决如此严

厉。

吴某某父母年事已高， 他的两

个孩子都还年幼， 吴某某是家里的

顶梁柱， 十年的重刑成了这个家庭

不能承受之重。

于是， 寻求上诉改判就成了唯

一的救济途径。 然而， 二审改判率

之低、 改判难度之大， 成为横亘在

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找准辩护思路

在深圳王鹏案二审改判不久，

我针对该案以 “回归常识” 为题专

门撰文予以探讨。

2018 年 5 月 ， 吴某某的妻子

在读到上述文章后， 经过一位律师

朋友的推荐，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

到我， 与我进行了当面交流。

我向其详细介绍了我个人的观

点：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有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一条关于

“野生动物” 的解释确实与 《立法

法》 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要求不

符， 没有遵循立法的目的和本意。

但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 不是为了

追求法律适用的正当， 而是期盼减

少刑期， 早日回归社会。 尽管司法

解释扩大解释了法律， 但也需要通

过说理来争取二审法官的认同与改

判。

我感到， 本案一审的确量刑过

重， 而且有深圳王鹏案的二审改判

在先， 本案二审有努力的空间。

但在深圳王鹏案中， 只有两只

鹦鹉属于既遂， 其余均属于未遂，

既便如此还判了有期徒刑二年， 而

吴某某案中既遂的鹦鹉数量高达二

十多只， 二审法院能否改判是无法

预判的， 律师也不可能承诺结果。

我认为， 二审如果能改判有期徒刑

五年， 已属不易， 希望家属理智考

虑。

尽管对案件二审树立了初步的

目标， 但不代表律师对案件结果予

以承诺， 对此吴某某的妻子也非常

理解， 愿意委托我和另一位马康华

律师一起为吴某某的二审进行辩

护。

充分表达意见

正式接受委托后， 我立即启程

前往南京， 会见被羁押在看守所的

吴某某， 面对面沟通了基本辩护策

略， 既坚持涉案鹦鹉不属于野生动

物 ， 又重点针对量刑不当进行准

备， 争取二审有较大幅度的改判。

会见结束后， 我立即前往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阅卷， 并联系

到了承办法官， 在电话里说明了来

意。

承办法官说， 该案尚未移送中

院， 建议我把授权委托书、 律师事

务所函、 律师执业证以及联系电话

留下， 如果收到玄武区法院移送的

案卷， 会通知前来阅卷。

承办法官的细心令我很感动，

通常法院的工作人员只会简单扼要

地告知案卷未到即告结束， 而法官

的耐心回答， 为外地律师考虑如此

周到， 增强了我对二审依法辩护的

信心。

过了一段时间， 我果然接到承

办法官的电话， 告知案卷已移送中

院， 可以前来阅卷了。

来到南京中院后， 经与书记员

联系， 我对全部卷宗进行了拍照复

制， 了解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承办

人的姓名， 得知该案由副庭长主审

并担任审判长。

在我提出当面沟通的请求后，

审判长和书记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接待了律师。 我利用这一机会发表

了无罪及量刑辩护的意见， 审判长

表示会认真考虑、 慎重对待辩护律

师提出的意见， 努力做到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鉴于案件沟通

顺畅、 改判希望较大， 我决定在二

审程序中不再提出管辖的问题。

在与法官沟通交流之后， 我又

前往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员

依法听取辩护意见， 在辩护人发表

完基本辩护意见后， 检察员认为本

案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程序并没有

什么问题， 若辩方能够证明涉案鹦

鹉确为人工饲养， 则认可辩护人关

于量刑过重的意见， 尊重南京中院

依法作出的判断。

辩护人表示愿意尽量收集相关

证据材料， 但由于在本案中辩方取

证手段的局限性， 很难达到确证的

程度， 希望人民检察院基于客观公

正也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

案件前期的有效沟通， 给当事

人及其家属增添了信心， 也为下一

步的庭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里 ， 还要叙述一个小细

节， 主审法官依法听取辩护律师意

见时， 给予了充分、 全面、 完整的

表达机会， 耐心听取意见， 接待时

间充分 ， 不知不觉时间越过中午

12 点， 主审法官宁可耽误自己的

午餐时间， 也要给予辩护律师充分

的表达， 并未因为已经过了上午工

作时间而结束沟通， 这是极为少见

的。 南京中院在尊重与保障律师权

利方面的所作所为难能可贵， 令人

心生敬意。

辩护有理有力

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

二审庭审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辩护人庭前向主审法官及

出庭检察员充分披露了主要辩护观

点， 且出庭检察员也针对王鹏案二

审判决和辩护词进行了精心研究和

充分准备， 案件在一开始发问时就

有点剑拔弩张， 吴某某及家属的心

情也遽然紧张起来。

比如， 辩护人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的司法解释扩大解释了法律的规

定， 不符合 《立法法》 第一百零四

条第一款的规定， 检察员的反对意

见是辩护人针对司法解释的效力提

出质疑， 超越了辩护人的职责， 这

明显照搬了王鹏案二审判决书的理

由。

辩护人马上对此予以反驳： 任

何国家机关都应当对人民负责， 受

人民监督， 这里当然也包括司法机

关 ， 辩护人无疑属于人民的一分

子 ， 如何不能对司法解释提出意

见？ 况且 《立法法》 还明确规定，

公民发现司法解释不符合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 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审查的建议， 也表明了辩护律

师有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解

释条款提出意见， 不存在超越职责

的问题， 如果该讲不讲， 才违背职

业操守。

关于涉案鹦鹉是否为人工饲养

的问题。 出庭检察员认为辩护人提

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鹦鹉是人

工饲养的， 辩护人针对此问题作出

了明确的反驳： 《刑事诉讼法》 规

定的 “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是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犯罪而言的， 辩

护人依法只需要提交材料证明存在

这种合理可能性即可， 并不需要达

到 “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 且

案涉非洲灰鹦鹉原产于非洲大陆，

而国内当时只有北京、 广州才有个

别航班通往非洲大陆， 如果再考虑

安检、 过境以及最短也要十几个小

时的运输时间， 刚出生的幼鸟不可

能活着带回中国， 如果再考虑到成

本问题， 这种可能性就更加不存在

了。 最终， 南京中院接受了这一观

点。

关于 《华盛顿公约》 的保护范

围问题。 辩方认为： 制定司法解释

第一条的理由是履行公约义务， 但

是履行公约义务必须严格按照公约

的规定来履行， 《华盛顿公约》 所

称的 “贸易 ” 是指 “出口 、 再出

口、 进口和从海上引进”， 并不规

制一国境内的保护问题， 因此， 履

行公约的恰当罪名是走私珍贵动

物 、 动物制品罪 ， 而不是非法出

售、 运输、 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罪。

走私珍贵动物、 动物制品罪只

要求珍贵动物， 没有要求必须为野

生动物， 但是非法出售、 运输、 收

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不但要

求必须是野生动物 ， 还必须是珍

贵、 濒危的野生动物， 二罪之间区

别是较为明显的。 另外， 《华盛顿

公约》 也无保护人工饲养繁殖的附

录二的野生动物品种之意。

围绕诸多争议焦点， 庭审经过

四个多小时才落下帷幕。 在法庭辩

论的最后阶段， 检察员部分肯定了

辩护人的意见， 表示如果涉案鹦鹉

确为人工饲养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予以从宽处罚。

结果水到渠成

案件庭审结束后， 按照惯例，

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之内就会作出宣

判， 我迟迟未收到二审法院宣判的通

知， 但我相信只要未下达判决前， 也

许案件会出现一些变数。

不仅吴某某一家人， 我也一直忐

忑不安， 期待早日宣判。

在一再催促下， 二审法院答复需

要请示上级法院以及提交审判委员会

讨论， 故需要一定时间， 让我们再耐

心等待一下。

经过了几个月漫长的等待， 终于

等到南京中院二审宣判的通知， 我及

时告知了吴某某的家属。 抱着满怀期

待的心情， 我们准时来到南京中院审

判大厅 ， 审判长宣布了二审判决结

果： 吴某某的刑期由原来一审的有期

徒刑十年改为三年， 其余上诉人均维

持原判。

可以说， 案件辩护取得了较大成

功， 给吴某某的家庭带来了新的生活

希望。

坚信司法公正

一件案件得以纠正， 离不开法律

共同体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过分拔高

一方的作用， 贬低其他参与方的作用

也是不足取的， 本案也是如此。

一、 如果没有吴某某及其家人的

坚持， 案件未必会改判。 本案中有一

位上诉人中途撤回上诉， 其一审判决

结果就被维持了。

二 、 没有辩护律师的专业和努

力， 即使二审法院能给予改判， 改判

力度也未必有如此之大。

三、 如果没有二审法官的担当和

负责任的态度， 是否改判也仅只是未

知数。

四、 如果出庭检察员坚决反对案

件改判， 也会增加法院改判的难度。

幸运的是 ， 吴某某运气确实不

错 ， 遇上了十分专业的法官和检察

官， 也有专业的律师提供辩护， 守得

云开见月明， 最终获得大幅度减轻的

改判结果。

道路虽然曲折 ， 但前途毕竟光

明。 我们始终相信， 司法公正是所有

法律人通过坚持与坚守而得来的！

近两年来， 因为出售鹦鹉招致刑责的案件时有发生， 由此引

发的争论也经久不息。 深圳王鹏案的公开报道， 将鹦鹉案的争论

再一次推向了公众视野。 而随着最高法院核准对王鹏案的二审判

决， 相关法理和情理的紧张与冲突并没有消逝。

在这种背景下， 南京鹦鹉案二审的改判对于相关案件的处理

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该案二审辩护人， 以下是我对该案办案

过程的简要回顾。

鹦鹉是常见的家养动物， 但部分珍稀品种不能擅自买卖饲养， 否则可能承担刑责。 资料照片


